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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競賽組織機構

第一條 競賽委員會

根據不同的比賽規模 ,可設立競賽委員會 、競賽部或競賽處 U由 負責競賽業務的

行政人員若干人組成 ,在大會組委會統一領導下 ,負 責整個大會的競賽組織工作。

第二條 裁判人員的組成

一 、總裁判長 1人 ,副總裁判長 2至 3人 。

二 、裁判組設裁判長 1人 ,評分裁判 5至 9人 ,值班裁判 1人 ,套路檢查裁判 1

至 2人 ,記分員 1人 ,計 時員 1人 。

三 、編排記錄長 1人 ,編排記錄員 1至 2人 。

四 、檢錄長 1人 ,檢錄 員 3至 5人 。

五 、宣告員 1至 2人 。

第三條 裁判人員的職責

一 、總裁判長
(一 )全面負責整個競賽的裁判工作 ,保證規則的執行 。比賽前 ,組織裁判人員

熟悉規則和裁判法 ;檢查各項準備工作 ;落實裁判員分工 。
(二 )講解和解決規則中不詳盡或無明文規定的問題 ,但無僅修改規則 。
(三 )發現裁判員在裁判工作 中有明顯不合理現象 ,有權責成裁判長進行調整 。
(四 )比賽中 ,運動員有不當行為或裁判員發生嚴重錯誤 ,有處罰的權力 。
(五 )競賽過程 中 ,根據工作需要可調動裁判人員 。
(六 )審核並宣佈比賽名次與成績 ,組織裁判人員做好總結工作 。
(七 )如 大會只設單項比賽 ,總裁判長可兼臨場裁判長 。

二 、副總裁判長
(一 )協 會總裁判長工作 。
(二 )當總裁判長因故缺席時 ,由 一名副總裁判長代行其職責 。
(三 )負 責審核比賽場地 、器材 。
(四 )督促檢錄組 、編排記錄組和宣告員的工作 。

三 、裁判長
(一 )組織裁判組的業務學習 ,落實裁判工作 。
(一 )負 責運動隊申請重做和由裁判長執行的其他錯誤扣分 ,宣佈每場比賽最後

得分 。
(三 )當 裁判評分出現明顯不合理現象或有效分之間出現不允許的差數時 ,有 權

召集裁判員進行會商 ,或 出示基準分進行調整 。
(四 )對裁判員有勸告 、警告或建議撤換的權利 。

四 、評分裁判員
(一 )認真執行大會的各項決定 ,服從裁判長的領導 ,參加賽前業務學習 ,做好

各項準備工作 。
(二 )嚴格按規則進行公正 、準確 、獨立地評分 ;公開示分 ;做好詳細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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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判 定與記錄運動員出界情況 ,並在賽畢交裁判長查核 。

五 、套路檢查裁判員

(一 )比賽時進行規定動作的復核 。如遇與規則不符及時報告裁判長 U

(二 )宣 佈運動隊臨場套路遺漏或修改的動作數量 。

六 、編排記錄長
(一 )負 責編排記錄組的全部工作 ,組織審查報名表 ,編排秩序冊 、成績公告 、

成績冊 。
(二 )參加技術會議 ,協 助大會競賽部門處理棄權 ,更換運動員的問題 ,負 責競

賽順序抽籤 。
(三 )準備好比賽時需要的表格 ,審 核成績 ,排 列名次 。

七 、檢錄長
(一 )負 責檢錄組的全部工作 ,組織檢錄員對運動隊的人員、服飾 、器材等進行

檢查 ,召 集運動隊入場和退場 。
(二 )對不符合規則或規程的情況 ,通知運動隊自行更改 ,如不服從 ,有權不准

其上場比賽 ,並報告裁判長 。

(三 )賽後對檢錄內容進行抽查 。

(四 )指 揮開幕式 、頒獎 、開幕式各運動隊的進退場工作 。

第四條 其他裁判人員和工作人員

其他裁判人員包括編排記錄員 、檢錄 員、計時員、記分員 、宣告員 、技術攝像 。

一 、按時到會 ,熟悉相關的業務 。

二 、在裁判長 、編排記錄長 、檢錄長的領導下工作 。

三 、計時員準確記錄參賽運動員完成套路的時間 ,如 遇時間不足或超時情況 ,及

時報告裁判長 。

四、記分員在記分表上記錄評分裁判的評分 、裁判長許可權的各類扣分 、計算 、

記錄平均分 ,統計最後得分 ,送裁判長簽名 ;協 助競賽部門編印成績冊 ;賽

後收存原始評分表格 ,做好歸檔工作 。

五 、宣告員在副總裁判長指導下進行賽前準備 ,臨場利用評分間隙宣告介紹競賽

規則 、規程 ,比 賽的有關知識和組委會指定的宣傳材料 。

六 、技術攝像人員在副總裁判長領導下完成各場比賽的攝像工作 。

七 、工作人員包括技術調研 、電腦操作 、場地器材 、醫療保健 、安全保衛等人員 。

第二章 參賽人員及其規定

第五條 參賽人員及其規定

參賽人員包括運動隊的領隊 、教練 、運動員 。

為確保比賽順利進行 ,須 遵守下列規定 :

一 、每支運動隊人員限定為 :

● 雙獅組 12人 ,其 中領隊 1人 ,教練 1人 ,運動員 1U人 ;以 上包括替換

隊員 、伴奏隊員 (出 場人數最少 4人 ),違例者扣分 。(參加四獅組或八

獅組隊伍 ,需 由原隊伍人員直接挑選陳報 )

● 四獅組 16人 ,其 中領隊 1人 ,教練 1人 ,運動員 14人 ;以 上包括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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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伴奏隊員 (出 場人數最少 8人 ),違例者扣分 。(參加八獅組隊伍 ,

需由原隊伍人員直接挑選陳報 )

● 八獅組 別 人 ,其 中領隊 1人 ,教練 1人 ,運動員” 人 ;以上包括替換

隊員 、伴奏隊員 (出 場人數最少 16人 ),違例者扣分 。

. 會獅擂 台組部份 ,由 參加四獅組或八獅組的運動員直接挑選四組參加比

賽 。

二 、參賽人員必須身體健康 ,並經醫院體檢合格 。

三 、各運動隊必須按規程規定辦理報名手續 ,填寫報名表 ,“舞獅創新動作難度

等級申報表
”
。必須在賽前 Z小 時內呈交

“
舞獅 自選套路登記表

”
、
“
器材配

置平面示意圖
”
等 。

四 、運動隊應公平競賽 ,服從裁判的判決 。

五 、任何參賽人員不得在比賽期間對裁判人員施加影響和干擾 。

六、場地內外與參賽隊伍有關人員不得以任何形式對場上運動員進行提示、指導。

七 、每名運動員每次只能代表一支隊伍參賽 ,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

第三章 競賽通則

第六條 比賽

一 、舞獅比賽 ,競賽類型為單項賽 、全能賽 ;

二 、舞獅比賽按性別可分為男子組 、女子組 ;

三 、舞獅比賽按競賽成績可分為等級賽 ;

四 、舞獅 (會獅規定套路 )比賽競賽項 目可分為 :

1.雙獅組 ;

2.四獅組 ;

3.八獅組 ;

4.會獅擂台 ;

5.其他舞獅 (形式不限 )。

第七條 比賽套路時間

每次規定套路的時間為至少 4分 5U秒 。

第八條 鼓樂與計時

一 、鼓樂

舞獅鼓樂是烘托氣氛 、轉換節奏 、激勵隊員情緒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音

樂旋律 、節奏快慢等要與舞獅動作協調一致 ,鼓 、鈸 、鑼節拍明朗準確 ,輕 、重 、

快 、慢有序 。以打擊樂演奏為主 ,亦可採用吹打樂 、播放音樂 ;會獅擂台時則由

比賽主辦單位提供統一音樂 。

二 、計時
(一 )運動員侯場完畢 ,鼓樂起或者樂開始時開錶 ;

(二 )運動員摘獅頭 、獅被並步行禮停錶。
(三 )計時以臨場裁判組計時錶為准。

裁判組以兩塊錶計時 ,按接近規定時間的錶計算時間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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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棄權

一 、運動 員在賽前 3Umin參加檢錄 (查驗參賽證件 、檢查器材 、服飾等),三次

檢錄不到即視為棄權 U

二 、超過時間 3min,運動隊不參加比賽 ,即視為棄權 。

第十條 比賽順序的確定

在競賽委 員會的監督下 ,賽前由各運動隊派代表抽籤決定比賽順序 ,對於未參加

抽籤的隊由組委會的人員代替抽籤 。會獅擂 台的各局出場順序表 ,由 各隊領隊或

教練於比賽開始前提交檢錄裁判長 ,並依序出場 ;比賽中不得抽換 出場順序表 ,

每一組獅頭獅尾運動員僅可出賽一局 。

第十一條 名次或勝負評定

※雙獅 、四獅 、八獅等組別

舞獅比賽可分預賽 、洪賽 ,按成績高低排定名次 。

一 、比賽名次的確定 ,根據競賽規程關於錄取名次的規定進行 。

二 、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

三 、預賽階段得分相等的確定 :

(一 )如相等 ,以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平均值者名次列前 ;

(二 )如再相等 ,以無效分的平均值高者名次列前 ;

(三 )如 再相等 ,名 次並列 U

四 、決賽階段得分相等的確定 :

(一 )預 賽中名次前者列前 。

(二 )如相等 ,以 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平均值者名次列前 ;

(二 )如再相等 ,以無效分的平均值高者名次列前 ;

(四 )如再相等 ,名 次並列 。

※會獅擂 台比賽可採單敗淘汰或雙敗淘汰制 ,比 賽三局 ,勝兩局的隊伍為贏 。

第四章 場地 器材 月反飾 保護措施

第十二條 場地

(一 )競賽場地為邊長 2Um的 正方形 (特殊情況 ,最小面積不得少於邊長 18m

正方形 ),要求地面平整 、清潔 ,場地邊線寬為 U.“m,邊線內沿以內為

比賽場地 。邊線周圍至少有 1米 寬的無障礙區 。
(二 )比 賽場地應是木板或鋪設地毯 。
(二 )競賽場地上空從地面量起 ,至少有 8m的無障礙空間 。

第十三條 器材

要求 :獅頭 、獅被大小勻稱 、協調 。可使用大會提供之公用比賽器材 ,也可以在

規定的公用器材 中更換一組自備的器材 ,但必須保證安全並符合規則的要求 ,經

大會批准後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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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服飾

運動員應穿具有特色的比賽服裝 ,要 求穿戴整潔 。舞獅隊員服飾款式色彩與獅頭

獅身相協調 ,伴奏隊員 、係護人員都必須統一服裝 。

第十五條 保護措施

賽場保衛人員應在賽前宣佈禁止使用閃光燈拍攝 ,並在比賽時實施 。

第五章 舞獅 (會獅規定套路 )動作

第十六條 雙獅組會獅規定套路動作順序

A.外 出遊玩  1.高獅動作

(進場 )  2.三 拜行禮

3.三拋七星

B.歡喜相逢 1.高獅動作

2.三拜行禮

3.尋探前進

4.左側拜帖

5.歡喜後退

6.尋探前進

7.右側拜帖

8.歡喜後退

Ω.尋探前進

lU.正 面拜帖

11.歡喜後退

12.三拋七星

1.高獅動作

交叉入場

向前方

馬步 、左側仆

繞圈後對望

相對

第 1次

左跨步 、左 弓步

第 1次

第 2次

右跨步 、右 弓步

第 2次

第 3次
:又左 步右轉 圈

:第 3次

:弓 步 、仆步向中心

繞 圈換位 對望C.嬉戲 l

2.馬 步四拍

3.地獅 :划船動作

4.馬 步四拍 :獅頭並立

5.試探

6.七 星 :清理後頸 、上單腿

1.高獅動作 :繞 圈換位 對望

2.馬 步四拍

D.嬉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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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獅 :疑惑動作

4.馬步四拍 :獅頭與獅尾並立

5.試探

5.七星 :清理後 背 、上雙腿

E.嬉戲 3   1.高 獅動作 :繞圈換位對望

2.馬步四拍

3.地獅 :掃鬚動作

4.馬步四拍 :獅頭與獅尾並立

5.試探

6.七星 :繞圈清理尾 巴向前亮相

F.嬉戲 4   1.高 獅動作 :繞 圈換位對望

2.馬步四拍

3.地獅

4.地獅

5.地獅

6.地獅

7.馬步四拍

8.三拋 七星

G高 興而歸  1.高獅動作

(退場)  2.三 拋七星

3.三拜行禮

歡喜前進 (4步 )

驚訝動作

歡喜後退 (4步 )

左右探望 (2次 )

4.摘獅頭 、獅

5.高獅動作 :

弓步 、回頭跳 2次
(四 角換位 )

正 面列隊

弓步 、仆步向前

向前方

被並步行禮

退場

第十七條 四獅組、八獅組與會獅擂台規定套路動作順序

A.外 出遊玩  1.高 獅動作

(進場 )  2.三 拜行禮

3.三拋七星

B.歡喜相逢   1.高 獅動作

2.三拜行禮

3.尋探前進

4.正 面拜 帖

交叉入場

向前方

馬步 、左側仆

繞 圈後對望

相對

第 1次

左右獅嘴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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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後退

尋探前進

正面拜帖

歡喜後退

尋探前進

第 1次

第 2次

左右獅嘴連接

第 2次

第 3次

:又左步右轉圈

:第 3次

:弓 步 、仆步向中心

繞圈換位對望

正 面拜帖

歡喜後退

三拋 七星

C.嬉戲 1 1.高獅動作

D.嬉戲 2

E.嬉戲 3

F.嬉戲 4

2.馬 步四拍

3.地獅 :划船動作

4.馬 步四拍 :獅頭並立

5.試探

6.七 星 :清理後頸 、右側躍對望

1.高獅動作 :繞 圈換位對望

2.馬 步四拍

3.地獅 :疑 惑動作

4.馬 步四拍 :獅頭與獅尾並立

5.試探

6.七 星 :清理後背 、右側躍對望

1.高獅動作 :繞 圈換位對望

2.馬 步四拍

3.地獅 :掃鬚動作

4.馬 步四拍 :獅頭與獅尾並立

5.試探

6.七 星 :繞圈清理尾 巴向前亮相

高獅動作 :繞 圈換位對望

馬步四拍

地獅 :歡喜前進 (4步 )

地獅 :驚訝動作

地獅 :歡喜後退 (4步 )

地獅 :左右探望 (2次 )

馬步四拍

扭 馬三拋 七星 :自 咬尾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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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而歸

(退場 )

1.高獅動作 :正面列隊

2.三拋 七星 :弓 步 、仆步向前

3.三拜行禮 :向 前方

4.摘獅頭 、獅被並步行禮

5.高獅動作 :退場

會獅規定套路的有關規定第六章

第十八條 會獅規定套路的演練要求

舞獅運動時利用人體多種姿態和獅頭 、獅尾雙人配合 ,在行進動態和靜造型

變化中將力度 、幅度 、速度 、耐力等揉與舞獅技巧中 ,完成各種高難度動作 ,或

動或靜 ,組成優美形象的獅雕塑 ,表現獅子的勇猛剽悍 、頑皮流行性等習性 。

套路演練要求 :可以展現獅子喜 、怒 、醉 、睡 、醒 、動 、靜 、驚 、疑 、怕 、

尋 、探 、望 、戲和翻 、滾 、臥 、閃 、騰 、撲 、躍 、戲 、跳等傳統舞獅的形式 ;動

作與鼓樂伴奏和諧一致 ;整個套路既有觀賞價值 ,又有鍛煉身體增強體質的作用。

第十九條 會獅規定套路的評分標準 (滿分為 lU分 )

一 、形神表現 ,分值為 3分 。

形態動作要完美無缺 ,神 態演示豐富 、逼真 ,如 :喜 、怒 、醉 、醒 、動 、靜 、驚 、

疑 、尋 、盼等 U

二 、動作 內容 ,分值為 3分 。

動作表現順序必須依照規定執行 ,每少 1個 或多 1個動作扣 U.2分 。

三 、獅樂配合 ,分值為 2分 。
(一 )舞獅動作 、音樂伴奏要緊密配合 ,自 然合拍 ,聲調要突出輕 、重 、緩 、急

和諧一致 ,風格獨特 ,較好地烘托舞獅氣氛 ,給予滿分 。

(二 )與以上標準有差距者 ,根據情節扣 U.“ 至 U.5分 。

四 、步型 、步法 ,分值為 1分 。

舞獅的基本步型 、步法 ,如 :馬步 、弓步 、虛步 、麒麟步 、跪步 、獨立步 、跳步 、

大小兩移步 、搶步 、碎步 、蟠龍步等 。步型與步法的表現未能完美以符合舞獅的

外型 ,根據情節扣 U.“ 至 U.8分 c

五 、獅形 、服飾 、禮儀 ,分值為 1分 。

凡符合舞獅表現要求 、結構合理 ,主題情節突出 ,獅飾 、服飾得體 ,臨場精神飽

滿 ,禮 貌大方 ,能 充分表現獅的各種動作 ,並具有獨創性 ,現場表演好給予滿分 。

凡與以上標準有差距者 ,根據情節扣 U.∞ 分至 U.8分 。會獅擂台比賽時 ,若 有不

當或惡意的接觸行為時 ,屬 於禮儀不得體 ,每次出現扣 U.3分 ,為 了維護參賽隊

伍的人身安全 ,必 要時裁判長可以立即決定比賽終止 ,淘汰該局禮儀不得體的隊

ri。

第二十條 對替換隊員的規定

一 、替換隊員在賽場外 ,可兼鼓樂伴奏 。

二 、現場比賽進行 中不得替換 ,獅頭與獅尾運動員位置亦不能更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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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舞獅動作失誤扣分細則

第二十一條 裁判員扣分

一、凡在規定時間內沒有完成套路 ,中 途退場者不予評分。

二 、大跌 (每出現一次扣 1分 )

(一 )獅頭 、獅尾俱跌於樁上或地上 。
(二 )獅頭 、獅尾離體 ,一 方跌落於地上 。
三 、中跌 (每 出現一次扣 U.5分 )

獅頭獅尾其中一方跌於樁上或地上 。

四、小跌 (每 出現一次扣 U.3分 )

(一 )凡上腿出現滑足 、失足 ;上腿出現滑足超過膝蓋以下 。
(二 )競賽中出現失衡 ,附加支撐 。

五 、失誤 (每 出現一次扣 U.l分 )

(一 )上單腿不協調 、不自然、滑足 。
(二 )動作不穩而過位 。
(三 )獅頭獅尾非規定相撞 。
(四 )獅飾 、服飾 (包括獅頭配件 、舞獅服飾 、鞋 、頭飾 、腰飾等)脫落 。
(五 )任何樂器跌落地上 。

六 、違例
(一 )運動隊參賽人數超出或不足 ,(每 1人扣 U.5分 )

(二 )保護人員如在臨場比賽中觸及獅 、或觸器材 。(每次扣 U.5分 )

(三 )場地內外有關人員有任何形式對運動員進行提示 (扣 1.U分 )

第二十二條 裁判長扣分

七 、時間

參賽時間不足規定時間 ls 至 15s扣 U.l分 ;不 足規定時間 15.ls 至3Us扣 U.2分 ;

依此類推 。
八 、重做

凡因客觀原因造成比賽中斷 ,經裁判長允許可重做一次 ,不 予扣分 ;凡因運動員

失誤 ,受傷 、器材損壞等主觀原因造成比賽中斷者 ,可 申請重做 ,扣 1.U分 。

九 、出界
比賽時 ,隊 員踩線或出界 ,每 出現一次扣 U.1分 。

第八章 評分方法

第二十三條 裁判員評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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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獅競賽屬技能類 、表現性 ,由 裁判員評分的競賽項 目。

裁判員評分有 5人評分制 ,7人評分制 ,9人評分制三種方法 (均設 1名 值班裁

判 )。

評分裁判 員根據運動隊現場發揮的技術水準 ,依據舞獅評分規則標準 ,減去由裁

判 員執行的失誤的扣分 ,即為該隊的得分 。

第二十四條 應得分的確定 :

※雙獅 、四獅 、八獅等組別

一 、5名 裁判員評分 ,取 中間三個有效分值的平均值為運動隊的應得分 ;

二 、7名 或 9名裁判評分時 ,取 中間 5個 有效分值的平均值為運動隊的應得分 ;

三 、應得分只取小數點兩位 (小 數點後第三位數不作四捨五入 )。

※會獅擂 台項目

會獅擂台比賽 ,每一局結束時,依據評分裁判員的舉旗評判結果 ,判 定每局勝 負。

第二十五條 有效分的差數規定 :

一 、當應得分在 9.5分和 9.5分以上時 ,差數不得超過 U.2分 ;

二 、當應得 分在 9分至 9.5分以下時 ,差數不得超過 U.3分 ;

三 、當應得分在 9分以下時 ,差數不得超過 U.5分 。

第二十六條 基準分的應用 :

當評 分裁判 員有效分之間的差數 出現不符合規則規定時 ,裁判長判定的分數即為

基準分 ,將基準分與其最接近的兩個有效分數相加除 3,即 為該 隊得分 。

第二十七條 最後得分 :

裁判長根據規則 ,再在該隊得分 中減去套路完成時間 、套路難度不足 ,重做 、踩

線 、出界等失誤所致的扣分分值後 ,所剩分值即為該隊最後得分 。

其他第九章

第二十八條 解釋權

本規則解釋權屬中華舞龍舞獅運動總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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